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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21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 10:00分至 12:00 下午 2:00分至 4:00 

12 月 7 日 星期三 報到 

 

12 月 8 日 星期四 

 

1.預備會議 

2.小組會議 

3.討論提案 

第 1次會議 

12 月 9 日 星期五 

 

1.討論提案 

2.臨時動議 

3.閉會 

第 2次會議 

地點：本會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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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預備會議 

日 期：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8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1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李家龍、詹豊霖、詹愛純、謝永興、詹麗容、林明聰、張春嬌、 

       江文祺、徐鴻炎 

本 會：王淑英、林益秀、連偉伶 

主 席：李家龍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王秘書淑英：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李主席家龍：各位代表、秘書大家好，今天是第 21屆第 21次臨時會開議，主要是討

論墊付經費追認案、公所提案及代表提案，現在開始今天的預備會議，

請秘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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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21次臨時會預備會討論及報告資料 

 

案一、追認第 21屆第 8次定期會議事錄。 

議決：照案追認通過。 

 

案二、請討論第 21屆第 21次會議程：12/7(報到)、12/8(預備會、開幕、小組會 

      議、討論提案)、10/9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會)？ 

議決：照案通過。 

 

報告事項： 

1.本次會議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規定辦理。 

2.小組專案：請農業課報告農村藝術小鎮旅遊推廣示範計畫及農村點亮家園計畫及   

  公設所報告本鎮列冊管理之戶外公共區域之地點、經費及管理計畫 

 

計畫 

名稱 

計畫 

期程 

實施 

方法 

補助 

單位 

經費 

機關

配合

款 

參與單位 

地方創生

計畫-農

村藝術點

亮家園計

畫-農村

場域空間

藝術化 

111年 

9/14- 

12/31 

1.勞務委託 

2.改以策展邀請苗栗余

燈銓藝術家擔任展顧

問 

3.較大型藝術亮點有兩

處(荳媽媽觀光農園附

近、寨酌然野奢莊園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水

土保持

局 200

萬 

卓蘭

鎮公

所 

23萬 

1.社團法人台灣山守

現農村再生發展協

進會(廖明世理事

長) 

2.苗栗縣儒耕慈善發

展協會(廖明世理事

長) 

3.壢西坪產業文化發

展協會(自然圈謝毅

凱) 

4.西坪社區(呂淑敏理

事長) 

5青年共生聚落(理事 

  長？) 

6.苗栗縣無人機推展

協會(黎東碩理事

長) 

7.聯合大學-PSI學程 

8.朝陽科技大學 

9.地方民宿、茶屋、商  

  店 

地方創生

計畫-農

村藝術點

亮家園計

畫-農村

老舊閒置

建築活化 

111年 

9/14- 

12/31 

1.勞務委託 

2.壢西坪社區雇工購料 

3.茶會社古道終點舊柑

倉整修 1處(地主？)作

為後續在地青年共生

聚落育成基地 

行政院

農業委

員會水

土保持

43萬 

卓蘭

鎮公

所 

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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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計畫-農

村藝術點

亮家園計

畫-樟之

細路周邊

深度體驗

及亮點營

造計畫  

111年 

9/14- 

12/31 

1.公所規劃及工程發包 

2.施作點 

(1)樟之細路藝術亮點打

造： 

 a.停車場：林務局已撥用

(茶會社古道入口處) 

 b.欄杆修繕 80公尺 

 c.樟之細路特色公共藝術

休憩空間 1處 

 d.休憩座椅與指示牌 1式 

 (2)農村深度體驗及環境

教育園區營造： 豐 

  田段 1.1-1. 

  1-5.4地號施作可食地景

營造 900平方公尺(可供

種植包括蔬菜水果草本

香料及中草藥植物等) 

行政

院農

業委

員會

水土

保持

局

838

萬 

卓蘭鎮

公所 

94萬 

 

維護管理單位 

1.儒耕有限公司(負責

人廖明世) 

2.壢西坪產業文化發展

協會(自然圈謝毅凱) 

3.西坪社區(呂淑敏理

事長) 

 

地方創生

計畫-農

村藝術小

鎮旅遊推

廣示範計

畫-農村

藝術小鎮

生活示範

旅遊 

111年 

9/14- 

12/31 

1.勞務發包 

2.3場(2天 1夜旅行) 

3.6場(1日小旅行)串連壢

西坪休閒農業區之產業及

觀光節點 

行政

院農

業委

員會

水土

保持

局 

60萬 

卓蘭鎮

公所 26

萬 

1.社團法人台灣山守現

農村再生發展協進會

(廖明世理事長) 

2.苗栗縣儒耕慈善發展

協會(廖明世理事長) 

3.壢西坪產業文化發展

協會(自然圈謝毅凱) 

4.西坪社區(呂淑敏理

事長) 

5青年共生聚落(理事 

長？) 

6.苗栗縣無人機推展協

會(黎東碩理事長) 

7.聯合大學-PSI學程 

8.朝陽科技大學 

9.地方民宿.茶屋.商店 

合計   水土

保持

局補

助

1141

萬元 

卓蘭鎮

公所配

合款

148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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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屆每位代表的財產申報(請 12/5之後帶自然人憑證介接財產資料)及各項費用 

  核銷請於 12/23 前完成。 

4.第 21屆代表請領之各項費用情形。 

姓名 特別費 保險費 為民服務費 健檢費 出國考察費 

李家龍 11-12月

未完成 

14,718 11-12月未完成 15,699 12/24前核銷 

詹豊霖 10-12月

未完成 

未完成 10-12月未完成 15,699(補 301) 12/24前核銷 

詹愛純  14,718 

(補 282) 

有拿資料仍缺 15,699(補 301) 12/24前核銷 

詹麗容  14,718 全部完成 

(12月給 2,323) 

15,699 12/24前核銷 

張春嬌  未完成 10-12月未完成 16,000 

(俟確定後收回

部分款項) 

12/24前核銷 

謝永興  未完成 1-12月未完成 15,699(補 301) 12/24前核銷 

林明聰  給 15000 

(收回 282) 

5-12月 

(有拿資料仍缺) 

15,699 12/24前核銷 

徐鴻炎  14,718 有拿資料仍缺 15,699 12/24前核銷 

江文祺  未完成 1-12月未完成 15,699(補 301) 12/24前核銷 

 

5.第 21屆及第 22屆代表可請領費用表 

 

 

 

 

名稱 21屆代表 

(12/1-12/24) 

22屆代表 

(12/25-12/31) 

研究費   主  席：71,474 

  副主席：67,053 

  代  表：44,926 

 主  席：20,846 

 副主席：19,557 

 代  表：13,104 

健康檢查費 15,699 301(16000/12*7/31) 

保險費 14,718 282(15000/12*7/31) 

為民服務費 2,323 677(3000*7/31) 

出國考察費 49,041 959(50000*7/365) 

特別費     主  席：18,348 

    副主席：9,174 

主  席：5,352 

副主席：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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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方制度法第 45條 

  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之

選舉，應於議員、代表宣誓就職典禮後即時舉行，並應有議員、代表總額過半數

之出席，以得票達出席總數之過半數者為當選。選舉結果無人當選時，應立即舉

行第二次投票，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得票相同者，以抽籤定之。補選時亦同。 

  前項選舉，出席議員、代表人數不足時，應即訂定下一次選舉時間，並通知議、

代表。第三次舉行時，出席議員、代表已達議員、代表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得

以實到人數進行選舉，並均以得票較多者為當選；得票相同者，以抽籤定之。第

二次及第三次選舉，均應於議員、代表宣誓就職當日舉行。 

  議長、副議長、主席、副主席選出後，應即依宣誓條例規定宣誓就職。 

第一項選舉投票及前項宣誓就職，均由第三十三條第七項規定所推舉之主持人主  

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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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一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8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5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李家龍、詹豊霖、詹愛純、詹麗容、林明聰、張春嬌、江文祺、徐鴻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易珊  政風主任陳首丞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人事主任詹昇鎮  主計主任李銘芬  社會課長黃石榮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長顏英惠  幼兒園長詹凱欣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請 假：謝永興 

主 席：李家龍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李主席家龍：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現在會議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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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李主席致詞： 

    詹鎮長、鎮公所各單位主管、各位代表同仁、本會秘書及各工作人員。大家早， 

本次是第 21屆第 21次臨時會，謝謝各位的列席，本次會自 12月 7日至 12月 9日為 

期 3天，審議墊付案、公所提案等，今天的議程是討論提案，請各位同仁利用會期提

出寶貴意見，共創卓蘭的新風貌，敬祝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和樂，大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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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墊付款追認案 

彙報一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31日卓鎮社字第 1110013169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本鎮社區辦理各項社區活動，經費計新台

幣 20,000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

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2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二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28日卓鎮建字第 1110012603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內政部補助前瞻基礎建設「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及公有危險建築補

強重建」有關地方政府辦公廳舍、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

及整建計畫核定表-「卓蘭鎮坪林里集會所活動中心初評」乙案，經

費計新台幣 24,000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

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 2萬 4,000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三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11日卓鎮圖字第 1110013790A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獎勵本所「111年度苗栗縣公共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暨獎勵計畫」

獎勵金，共計新台幣1萬2,000元整一案，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萬 2,000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四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14日卓鎮民字第 1110013887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補助本所「112年卓蘭鎮鄰長為民服務費」，經費計

新台幣 63萬元整一案，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

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63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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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 

公所提案第 1案 

    類  別：農業 

    提案人：詹鎮長錦章 

    案  由：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核定補助地方創生計畫「農村藝術點

亮家園計畫-樟之細路周邊深度體驗及亮點營造計畫」，共計新台幣

932萬整一案，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

案，請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1年 11月 2日卓鎮農字第 1110011853號函。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公所提案第 2案 

    類  別：農業 

    提案人：詹鎮長錦章 

    案  由：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核定補助地方創生計畫「農村藝術點

亮家園計畫-農村場域空間藝術化」，共計新台幣 223萬整一案，惠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請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1年 11月 2日卓鎮農字第 1110011854號函。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公所提案第 3案 

    類  別：主計 

    提案人：詹鎮長錦章 

    案  由：檢送「中華民國 111年臺灣省苗栗縣卓蘭鎮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請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1年 11月 22日卓鎮主字第 1110014245號函。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 

     

討論紀要： 

李主席家龍：先請主計主任說明提案理由。 

李主任銘芬：本鎮 111年度總預算原編列歲入預算數 192,777千元，本次追加 133,359

千元，追加後歲入預算數 326,136千元；原歲出預算數編列 195,523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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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次共追加 117,147千元，追加(減)後歲出預算數 312,670千元；

本年度總預算歲入歲出短絀 2,746千元，編列預計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

餘調節因應之，本次追加(減)歲入歲出賸餘 16,212千元，追加(減)後歲

入歲出賸餘數為 13,466千元。 

李主席家龍：我問一下主計，第 46頁歲入項目 838萬及 200萬，以及第 58頁歲出的

223萬、60頁歲出的 932萬，雖然依農業課函文先彙編預算是可以的，

若公所提案第 1、2案本會不同意，整本預算是不是要重編？這樣有清

楚嗎？ 

李主任銘芬：這本要重編。 

李主席家龍：對於主計的說明，代表們有沒有異議？沒有的話明天再進行二讀，先進

行小組會議。 

 

 

 

 

 

 

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21次臨時會小組會議報告紀要 

 

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8日。 

項目：1. 農村藝術小鎮旅遊推廣示範計畫及農村點亮家園計畫等專案報告【農業

課】。 

      2. 本鎮列冊之戶外公共區域，其他點及管理經費、計畫專案報告【公設所】。 

      

參加人員：1.本會全體代表。 

          2.鎮公所：鎮長詹錦章、農業課長詹加煌、公設所長陳俞宇、 

                    主計主任李銘芬。 

          3.本會：王秘書淑英、林組員益秀、連組員偉伶。 

 

討論建議： 

 

一、 苗栗縣地方創生計畫【卓越心農村創生事業】共有 4個子計畫，由於國發會只

接受公部門提案，是壢西坪產業協會及儒耕基金會積極委請鎮公所代為提案，

相關配合款預算約 148萬會由地方自行支應，進入採購程序後，待自籌款匯入

公庫再進行後續相關作業，做出的硬體設施亦屬公所財產。計畫進行前，請公

所主計確認自籌款支應的相關行政程序是否合法？確認是否符合公益性案件？

務必確保執行上無違法疑慮。 

二、 光明路停車場 12月已委外新廠商經營管理，收費管理情形請提供資料了解。 

【11時 40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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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苗栗縣地方創生計畫【卓越心農村創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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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11年度鎮內公園綠地數量(名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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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二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9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4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李家龍、詹豊霖、詹愛純、謝永興、林明聰、張春嬌、江文祺、徐鴻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易珊  政風主任陳首丞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人事主任詹昇鎮  主計主任李銘芬  社會課長黃石榮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長顏英惠  幼兒園長詹凱欣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請 假：詹麗容 

主 席：李家龍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李主席家龍：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代表踴躍發言，今

天的議程是公所提案第三案，現在會議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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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提案 

公所提案第 3案 

    類  別：主計 

    提案人：詹鎮長錦章 

    案  由：檢送「中華民國 111年臺灣省苗栗縣卓蘭鎮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請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1年 11月 22日卓鎮主字第 1110014245號函。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三讀通過。 

 

公所提案第 4案 

    類  別：建設 

    提案人：詹鎮長錦章 

    案  由：為苗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111年 9月軒嵐諾颱風(G1-水土保持工程)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補助執行乙案，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經費

計新台幣 82萬 5仟元整，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請審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1年 11月 30日卓鎮建字第 1110014513號函。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代表提案 

代表提案第 1案 

    類  別：建設 

    提案人：林明聰    連署人：詹愛純、徐鴻炎 

    案  由：建請鎮公所寬籌經費整修苗豐里第 11鄰大埔園道路路面，如說明。 

    理  由： 

一、 案揭道路長約 250米、寬約 5-6米，因年久失修，路面龜裂且坑坑洞

洞，已影響用路人行車安全。 

二、 本案，如當地近期內確將辦理自來水延管工程，則俟工程完竣後全線

路面封層；如無，敬請鎮公所籌款盡速辦理。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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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提案第 2案 

    類  別：殯葬 

    提案人：詹麗容    連署人：李家龍、徐鴻炎 

    案  由：建請鎮公所修法放寬受葬者按本鎮居民繳費標準收費之入塔奉祀之條

件，如說明。 

    理  由： 

一、 依本鎮殯葬設施管理使用自治條例第 19條第 3項第 2款規定，受葬者

具設籍本鎮連續滿六年(含)以上之條件者，按本鎮居民繳費標準收費。 

二、 一般民眾縱其一生在卓蘭打拼、營生、居住，僅未符合設籍 1項，百

年後仍不得按本鎮居民繳費標準收費。然對照本條例第 19條第 3項第

3款之公務員既未設籍，亦無實際居住本鎮之事實，僅因其服務本鎮

各機關滿 5年，百年後入塔即得按本鎮居民繳費標準收費之規定，一

般民眾與公務員如此差別待遇，恐與行政程序法之公平原則相左。 

三、 建請鎮公所修法放寬，將第 19條第 3項第 2款之設籍與實際居住並

列，俾符公平原則。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代表提案第 3案 

    類  別：建設 

    提案人：李家龍    連署人：詹豊霖、謝永興 

    案  由：建請鎮公所積極向上級單位爭取苗 54-1、57線夜間用路人安全設施，

如說明。 

    理  由：苗 54-1線第一公墓至歸安橋 57線為山坡地彎道多的道路，雖可藉由車

輛本身的大燈來照明，但全線僅少許的路燈、反光標記及相關交通工程

設施，易導致用路人在無安全行車環境中發生意外。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代表提案第 4案 

    類  別：民政 

    提案人：李家龍    連署人：詹豊霖、謝永興 

    案  由：建請鎮公所爭取坪林派出所能繼續服務地方，希能採因地制宜之方式，

並與地方溝通，如說明。 

    理  由： 

一、 依據大法官第 785號釋憲文，修正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值宿所警察

人員執勤後，必須休息 11小時，所以 1個派出所至少要有 7名員警才

能正常排班。 

二、 現地方盛傳上級研議將較近的派出所警力統一調配，成立聯合辦公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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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勤務來服務民眾，但坪林派出所服務涵蓋坪林、雙連、景山等地方

服務幅員大，若裁撤，治安堪慮。 

三、 派出所宛如是地方土地公廟、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力量，對於山區百姓

更為重要。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代表提案第 5案 

    類  別：農業 

    提案人：謝永興    連署人：李家龍、詹豊霖 

    案  由：建請鎮公所以審慎態度積極處理小花蔓澤蘭所造成的生態危害，如說

明。 

    理  由：西坪里地 7鄰(吧哈崎)下坡路段右邊，當初社區為營造綠美化環境，種

植了桂花樹，然而現被外來且繁殖力非常強的小花蔓澤蘭入侵，目前以

攀爬盤繞在樹上，讓樹木無法行光合作用後，桂花必會慢慢衰弱死亡，

對於整體環境生態影響相當大。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代表提案第 6案 

    類  別：公設 

    提案人：謝永興    連署人：李家龍、詹豊霖 

    案  由：建請鎮公所寬籌經費整修苗豐里第 11鄰大埔園道路路面，如說明。 

    理  由： 

一、 苗 140線奉天宮為諸多香客參拜之地，當初為了推廣卓蘭觀光產業，

所以鎮公所在宮前設立了一處露天舞台，以供公眾使用。 

二、 木製舞台長期曝曬及踩踏頻率高下，已出現破損狀況，地方反映修復

或拆除兩者皆可。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閉會致詞： 

感謝本會各位同仁及鎮長及各課室主管出席本會 21屆第 21次臨時會，感謝代表用心

為民服務認真監督鎮政，針對代表所提出議案希望公所能重視，確實執行，敬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散會。 

【11時 00分散會】 



 22 

附錄 1 

代表出席一覽表 

職 稱 姓名    日期 12月 7日 12月 8日 12月 9日 

主  席 李家龍 ○ ○ ○ 

副主席 詹豊霖 ○ ○ ○ 

代  表 謝永興 ○ □ ○ 

代  表 詹麗容 ○ ○ □ 

代  表 林明聰 ○ ○ ○ 

代  表 徐鴻炎 ○ ○ ○ 

代  表 詹愛純 ○ ○ ○ 

代  表 張春嬌 ○ ○ ○ 

代  表 江文祺 ○ ○ ○ 

備   註 

 ○ 出 席     

 □ 請 假    

 X  缺 席     

 



 

 

附  錄 2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區別 
提案類別數量及討論結果統計表 

結果 民政 人事 社會 
圖書

館 

清潔

隊 

幼兒 

園 
財行 主計 公設 建設 農業 殯葬 

小

計 

鎮公所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1 0 1 2 0 4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 

提案 
通過 1 0 0 0 0 0 0 0 1 2 1 1 6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人民請

願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臨時動

議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1 0 0 0 0 0 0 1 1 3 3 1 10 

分析 通過 10 否決 0 擱置 0 撤回 0 

 


